
臺南市112學年度國教階段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說明會 
中華民國112年8月28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1121106089號 

一、 依據： 
(一)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二)臺南市112學年度國教階段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落實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鑑定工作。 
(二)提升本市心評教師施測與鑑定專業能力。 

三、 指導單位：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五、 承辦單位：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六、 參加對象：如附表1。 

七、 時間：如附表1。 

八、 地點：如附表1。 

九、 研習內容：課程表如附表1。 

十、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研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

→登錄縣市：台南市→關鍵字查詢「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說明會」→點

選報名。並於活動前3天，逕至該網站確認是否錄取。。 

十一、 參加研習人員依實核發研習時數，研習當日請準時參加，研習開始逾

時20分鐘，當日研習時數抵扣1小時，遲到1小時 20分鐘，抵扣2小時，未

能全程參與，或請假時數逾研習總時數三分之一時，不核予時數。講師、

經錄取並實際參與研習人員，及本次研習工作人員給予公假。 

十二、 獎勵：依據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經費：由教育部112年補助本市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相關經費編列。 

十四、 注意事項 

（一） 如於報名期限截止前，報名人數已超過該場次報限制人數，該場次  

研習報名系統將提早關閉。  

（二） 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利。 

 

 
 



附表1 

臺南市112學年度國教階段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說明會 

時程/研習/地點 研習內容 參加對象 備註 

112年9月6日下午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 

工作說明會(國小場) 

公誠國小 

1.112學年度學障鑑定工作行政

事務工作說明。 

2.轉介前介入概念及敘寫說

明。 

3.100R與 C125說明。 

1.各校特教業務承辦、

特教教師。 

2.各分區總副召集人。 

 

112年9月7日下午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 

工作說明會(國中場) 

公誠國小 

1.112學年度學障鑑定工作行政

事務工作說明。 

2.轉介前介入概念及敘寫說

明。 

3.100R與 C125說明。 

1.各校特教業務承辦

人、特教教師。 

2.各分區總副召集人。 

 

 
 
 
附表2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說明會課程表 

班別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國小場 

112年9月6日 

(星期三) 

公誠國小 

 

 

國中場 

112年9月7日 

(星期四) 

線上研習 

 

13:10-13:20 報到 特教中心人員  

13:20~14:50 

1.112學年度學障鑑定行政

宣導說明 

2.臺南市學障鑑定之理論與 

實務運作—學障鑑定定義 

與法源依據、鑑定表格填寫 

大成國小柴華禎組長  

14:50~15:00 休息時間 特教中心人員  

15:00~16:30 
臺南市學障鑑定之理論與 

實務運作—轉介前介入概念

及實務 
歸仁國中林秀菁教師 

 

 

 


